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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蓝帆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蓝帆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

2、“蓝帆转债”到期兑付价格：108元人民币/张（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

3、“蓝帆转债”到期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5月28日

4、“蓝帆转债”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22日

5、“蓝帆转债”停止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

6、“蓝帆转债”最后转股日：2026年5月27日

7、“蓝帆转债”摘牌日：2026年5月28日

8、截至2026年5月27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蓝帆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蓝帆转

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特此提醒“蓝帆转债”持有人注意在转股期内转股。

9、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7日），“蓝帆转债” 持有人仍可

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蓝帆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目前转股价格为7.95元/股。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现将“蓝帆转债” 到期兑付暨摘牌事项公告

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

了3,144.0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14,404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523号” 文同意，公司314,404万元可

转债于2020年6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128108”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3日）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12月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5月27日）止。

二、“蓝帆转债”到期赎回及兑付方案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5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

108%（含最后一期利息）向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蓝帆转债” 到期合计

兑付108元人民币/张（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

三、“蓝帆转债”停止交易相关事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规定，上市公司在可

转债转股期结束的20个交易日前应当至少发布3次提示性公告， 提醒投资者可转债将在转股期结束前

的3个交易日停止交易或者转让的事项。

“蓝帆转债”到期日为2026年5月27日，根据规定，最后一个交易日为2026年5月22日，最后一个交

易日可转债简称为“Z帆转债” 。“蓝帆转债”将于2026年5月25日开始停止交易。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

期结束前（即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7日），“蓝帆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蓝

帆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目前转股价格为7.95元/股。

四、“蓝帆转债”到期日及兑付登记日

“蓝帆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到期兑付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

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蓝帆转债”持有人。

五、“蓝帆转债”到期兑付金额及资金发放日

“蓝帆转债”到期合计兑付108元人民币/张（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到期兑付资金发放日为2026

年5月28日。

六、“蓝帆转债”兑付方法

“蓝帆转债” 到期兑付资金将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通过托管券商划入“蓝帆转债” 相关持有人

资金账户。

七、“蓝帆转债”摘牌日

“蓝帆转债”摘牌日为2026年5月28日。自2026年5月28日起，“蓝帆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

牌。

八、“蓝帆转债”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蓝帆转债” 个人

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应履行纳税义务，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

规定，公司将按照债券面值的108%（含最后一期利息2%）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蓝帆转债” 。 即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蓝帆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8元（税前），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币107.60

元（税后），最终代扣代缴金额以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税务部门意见为准，有关情况请咨询各兑付机构所

在地税务部门。 上述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税务部门

缴付，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将由各兑付机

构自行承担。 如纳税人所在地存在相关减免上述所得税的税收政策，纳税人可以按相关税收法规和文

件的要求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减免或退税。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持有“蓝帆转债”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蓝帆转债” 实际派发金额

为人民币108元（含税）。

3、对于持有“蓝帆转债”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分别简称“QFII” 和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

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的规定，

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

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蓝帆转债” 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币108元（含

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4、对于持有“蓝帆转债”的其他投资者，根据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

九、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蓝帆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管理部

咨询电话：0533-7871008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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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6年5月21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将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275,860股已回购股份的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

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本次转增后公

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58,998,325股（公司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

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158,998,325股减少至158,722,465股， 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58,

998,325元减少至人民币158,722,465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8日和2026年5月22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7）和《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权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

约定继续履行；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

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前往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采用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证券办公室

进行确认，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自2026年5月22日至2026年7月5日内（工作日9:00-11:30、13:30-17:00）

2、联系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瑞祥路188号

3、联系部门：证券办公室

4、联系电话：020-66309188-882

5、电子邮箱：ir@risongtc.com

6、其他说明：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发出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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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瑞祥路18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普通股股东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999,6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999,6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208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20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志强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出席7人；

2、董事兼总裁孙志强先生、董事兼副总裁孙圣杰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陈雅依女士、董事会秘书刘清绵先生

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96,335 99.9897 3,281 0.010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96,335 99.9897 3,281 0.010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91,335 99.9741 8,281 0.0259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0,433 99.0785 8,281 0.9215 0 0.0000

关联股东孙志强先生、孙圣杰先生、陈雅依女士回避该议案。

5、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91,335 99.9741 8,281 0.025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96,335 99.9897 3,281 0.010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96,335 99.9897 3,281 0.010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96,335 99.9897 3,281 0.010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96,335 99.9897 3,281 0.010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96,335 99.9897 3,281 0.0103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91,335 99.9741 8,281 0.0259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91,335 99.9741 8,281 0.025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895,433 99.6349 3,281 0.3651 0 0.0000

3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890,433 99.0785 8,281 0.9215 0 0.0000

4

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

薪酬及2026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890,433 99.0785 8,281 0.9215 0 0.0000

7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

的议案

895,433 99.6349 3,281 0.3651 0 0.0000

8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895,433 99.6349 3,281 0.3651 0 0.0000

9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895,433 99.6349 3,281 0.365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3、4、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议案3、6、7、9、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权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全部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权总数的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因此，本次股东会的十二个议案均通过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启茂、吴翌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958

证券简称：电投产融 公告编号：

2026-033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情形，全部议案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4:00。

2. 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15号，公司703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郝宏亮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78人， 代表股份16,088,904,89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2.60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0,256,727,1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9.03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74人，代表股份5,832,177,7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570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75人，代表股份1,420,540,33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17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0,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73人，代表股份1,420,530,03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1766%。

公司部分董事、有关高管及部门负责人，常年法律顾问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结果

1.00

关于2025年

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

案

股数 16,079,547,994 4,250,002 5,106,9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418% 0.0264% 0.0317%

中小投资者股数 1,411,183,436 4,250,002 5,106,9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

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99.3413% 0.2992% 0.3595%

2.00

关于2025年

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股数 16,079,634,194 4,167,502 5,103,2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424% 0.0259% 0.0317%

中小投资者股数 1,411,269,636 4,167,502 5,103,2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

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99.3474% 0.2934% 0.3592%

3.00

关于2025年

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股数 16,078,188,994 5,656,402 5,059,5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334% 0.0352% 0.0314%

中小投资者股数 1,409,824,436 5,656,402 5,059,5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

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99.2456% 0.3982% 0.3562%

4.00

关于2025年

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股数 16,079,629,494 4,156,402 5,119,0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423% 0.0258% 0.0318%

中小投资者股数 1,411,264,936 4,156,402 5,119,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

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99.3471% 0.2926% 0.3604%

5.00

关于2026年

度计划预算

方案的议案

股数 16,079,580,794 4,262,702 5,061,4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420% 0.0265% 0.0315%

中小投资者股数 1,411,216,236 4,262,702 5,061,4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

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99.3436% 0.3001% 0.3563%

6.00

关于核电业

务会计政策

和会计估计

的议案

股数 16,079,656,594 4,141,402 5,106,9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425% 0.0257% 0.0317%

中小投资者股数 1,411,292,036 4,141,402 5,106,9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

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99.3490% 0.2915% 0.3595%

7.00

关于补选董

事的议案

股数 16,079,362,294 4,492,902 5,049,7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407% 0.0279% 0.0314%

中小投资者股数 1,410,997,736 4,492,902 5,049,7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

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99.3282% 0.3163% 0.3555%

8.00

关于延长重

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

金股东会决

议有效期的

议案

股数 286,948,168 12,887,390 326,0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5.5979% 4.2935% 0.1086%

中小投资者股数 286,948,168 12,887,390 326,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

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95.5979% 4.2935% 0.1086%

9.00

关于延长授

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重大

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

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股数 286,951,368 12,882,190 328,0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5.5990% 4.2918% 0.1093%

中小投资者股数 286,951,368 12,882,190 328,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

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95.5990% 4.2918% 0.1093%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8.00、议案9.0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回避表决议案：议案8.00、议案9.00

关联股东1：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7,578,062,

467股；回避表决情况：回避。

关联股东2：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关系：过去12个月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4,411,647,740股；回避表决情况：回避。

关联股东3：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2,

678,654,351股；回避表决情况：回避。

关联股东4：南方电网产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关系：过去12个月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642,171,794股；回避表决情况：回避。

关联股东5：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关联关系：过去12个月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478,206,986股；回避表决情况：回避。

关联股东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贾向明、马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

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26-029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16:

00在公司105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6年5月18日以直接传送或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其中杨森、杨靖伟、祝燕洁以通讯方式参会

并表决。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天津汽车模具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易鹏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

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并经相关审批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

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之后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自

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已使用资金。 上述置换事项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

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后的六个月内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8）。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

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26-027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21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21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

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空港经济区航天路77号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105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易鹏先生。

6、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745人，代表股份179,106,25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435％。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

股东共计744人，代表股份17,327,0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69％。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161,779,1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93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44人，代表股份17,327,0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69％。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453,7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274%； 反对7,

42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83%；弃权2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3%。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674,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5.8351%； 反对7,429,8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802%；弃权2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7%。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580,1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980%； 反对7,

27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40%；弃权2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0%。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800,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6.5646%； 反对7,278,8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087%；弃权2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267%。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737,0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273%； 反对8,

1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50%；弃权19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8%。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957,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1.6988%； 反对8,176,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1873%；弃权19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9%。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982,5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643%； 反对7,

844,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99%；弃权27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8%。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203,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3.1157%； 反对7,844,6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2741%；弃权27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102%。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639,5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28%； 反对8,

184,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97%；弃权2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860,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1.1361%； 反对8,184,6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364%；弃权2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275%。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741,5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298%； 反对8,

200,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86%；弃权16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962,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1.7248%； 反对8,200,5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282%；弃权16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1%。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2,057,9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647%； 反对6,

77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55%；弃权2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8%。

其中，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278,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9.3221%； 反对6,779,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294%；弃权2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邀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杨惠然、许景梁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

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26-028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

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同意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

司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保

荐机构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11月28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9]2582号文《关于核准天

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面值为100元，共计471万张，面值总额为47,100.00万元人民币，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扣除承销费

用、保荐费7,900,000.00元（含税）后，募集资金人民币463,100,000.00元于2020年1月3日到账。上述

到账资金再扣除律师费、会计师、资信评级费、发行登记费、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2,363,

100.00元（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60,736,900.00元。

截至2020年1月3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XYZH/2020TJA40001”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 2020年1月13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浦益支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情况

根据《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具体投

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大型高品质模具柔性生产线智能化扩充升级项

目

34,073.69 34,073.69

2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 12,000.00

合计 46,073.69 46,073.69

三、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原则上应当以

募集资金直接支付，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中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确有困难的，可

以在以自筹资金支付后六个月内实施置换。 ” 公司存在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

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需求，具体情况如下：

1.对于部分募投项目相关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采购等支出）需使用外币作为结算货币的，无法

使用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公司需先通过自有资金等方式先行支付部分款项。

2.公司在募投项目执行时，采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支付部分款项，能充分利用商业信用，减

少资金即时流出，提高资金周转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随后从募集资金账户划转等额资金至一般账户，

这部分置换资金视为已用于募投项目，确保资金合理流转。

基于上述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为符合相关部门管理要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募投

项目顺利实施，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将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先行支付募投项目

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资金。

四、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操作流程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正常推进，公司计划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

并经相关审批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定期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即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

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 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具体情况， 项目经办部门依据相关合同提交 用款申请单进行审

批，用款申请单上需写明收款单位全称、支付的币种及金额、用途等要素。

（二）公司财务部根据募投项目项下审批后手续齐全的用款申请单，以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等方式先行支付。

（三）定期统计以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未置换的款项，提出置换

付款申请，按公司规定的资金审批程序逐级审核，通过后将前期以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

方式先行支付的募投项目款项从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中。上述置换事项在

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后的六个月内实施完毕。

（四）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对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情

况进行检查，公司与募集资金存管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 监督检查工作。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先行支付部分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并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推进，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影

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并经相关审批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

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之后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

转至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已使用资金。上述置换事项在自有资金、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后的六个月内实施完毕。

本次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此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643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8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11号公司本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霍中和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共367名股东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会，代表股份507,901,3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5.4538％（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8日，公司总股本为922,959,225股，因上

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15,900,

025股）。

其中：8名股东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代表股份283,347,53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3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9名，代表股份224,553,7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5173%。

9、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会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了《万润股份：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179,4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9%； 反对

68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0%；弃权4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055,9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56%；反对68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04%；弃权4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

（二）审议通过了《万润股份：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175,1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0%； 反对

68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8%；弃权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051,6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89%；反对68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65%；弃权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5%。

（三）审议通过了《万润股份：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175,1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0%； 反对

68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8%；弃权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051,6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89%；反对68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65%；弃权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5%。

（四）审议通过了《万润股份：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7,448,0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8%； 反对

4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5%；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24,5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02%；反对4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85%；弃权1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五）审议通过了《万润股份：关于与烟台万海舟化工有限公司续签〈业务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联股东王忠立先生、 付少邦先生 （合计持有11,854,4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43%）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355,4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6%； 反对

67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5%；弃权14,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086,3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26%；反对67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51%；弃权14,4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六） 审议通过了《万润股份： 关于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2025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

2026年度计划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270,408,63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238%）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228,038,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91%；反对9,

435,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29%；弃权19,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323,3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048%；反对9,435,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58%；弃权19,

0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4%。

（七）审议通过了《万润股份：关于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980,5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7%； 反对

85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0%；弃权6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57,0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85%；反对85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76%；弃权6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

（八）审议通过了《万润股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989,1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4%； 反对

87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4%；弃权4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65,6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18%；反对87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5%；弃权4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7%。

（九）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聘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的王苏律师、徐骁睿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万润股份：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643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7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润股份” ）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万润股份：关于回购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55元/

股（含本数），回购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万润股份：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和《万润股份：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5-033）。

由于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 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有关规定， 公司将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16.55元/股 （含本数） 调整为

16.45元/股（含本数），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6月6日（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万润股份：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4）。

截止2026年5月21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已届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

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1、2025年7月10日， 公司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并于

2025年7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万润股份：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7）。

2、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及时披露回购进展情况，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3、截至2026年5月21日，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届满，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7,059,2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922,959,225股的0.7648%，购买股份的最高

成交价为16.4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1.31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100,082,059.02元（不含交易费

用）。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实际回购的资金来源、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以及实施期限等，符合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实施结果与已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公司回购股份金额已达回

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不超过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

案。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未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约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方案已

实施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公司的上市地位未发生改

变，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议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的股票买

卖情况

2025年11月26日，公司披露了《万润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7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节

能”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

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增强投资者信心，计划自2025年11月24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11月24

日至2026年5月23日），以自有资金及股票增持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以适当的价格增

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65亿元、不高于7.30亿元。

经核查， 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起至发布本公告前一日期间， 中国节能增持公司股份43,

616,418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4.73%。 除上述情况外，相关主体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7,059,200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按照

目前公司股本结构计算，本次股份回购全部注销后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685,055 1.48% 13,685,055 1.49%

无限售条件股份 909,274,170 98.52% 902,214,970 98.51%

股份总数 922,959,225 100.00% 915,900,025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为初步测算结果，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以实际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办理结果为准。

六、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共计7,059,200股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存放期间不享有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质押、股东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

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后续将按照有关法规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回购股份注销申请，并在注销完成后及时办理相关变更登

记事宜。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922,959,225股减少至915,900,025股。 公司将根

据回购股份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